
體育館課後開放時間個人借用辦法(校內) 

                        110年 9月 28日修正 

一、為使體育場館使用率充分發揮，特訂定此辦法。 

二、借用人：限本校教職員工本人及其配偶、眷屬及本校學生。 

三、開放時間：防疫期間每週一至週五 17：20~20：20 (進修部體育課程、

國定假日、例假日及寒暑假則不開放) 

四、綜合球場借用方式：  

      為維護其他使用者權益：每次登記最多借用一面場地，防疫期間使用時間

最多 1小時，不得續借，且同場地其他使用者證件借亦不得登記下一時段。 

      (一) 現場排隊：親自持教職員證或學生證至體育館值班人員櫃台確認使

用時間後，登記換證(或掃 QR code)即可入場使用。 

      (二) 預約：本校教職員可於使用日當天 16：30前至體育室預約。預約成

功後，請預約者依預約時間持教職員證至體育館值班人員櫃台登記

換證(或掃 QR code)後即可使用，嚴禁以職員名義幫學生預借。如預

約借用時間超過十分鐘未能至場館，則視同放棄使用之權利，且不

得異議。 

  五、體適能中心借用方式： 

      持學生證或教職員證至體育館值班人員櫃台登記換證(或掃 QR code)

後，即可持通行證至二樓體適能中心入場登記使用。 

六、因體育場館提供本校教職員生免費使用，為了維護您的權利，請配合規

定工整且確實的填寫資料，若您無法盡義務確實填寫，將喪失使用權

利！ 

  七、使用時須著運動服及運動鞋，若未合乎規定者停止登記或繼續使用場地

之權利。(註：合適的運動鞋，例如：羽球鞋、排球鞋、桌球鞋等籃球鞋

或網球鞋；顆粒狀鞋底如釘鞋或高跟鞋等，都不可以在本球場上使用；

嚴禁穿著運動涼鞋或拖鞋打球。) 



 八、場館內嚴禁吸煙、喝酒、吃檳榔、飲食及嚼食口香糖。 

  九、禁止攜帶寵物及雨具進入球場。 

  十、未經本館許可禁止張貼、懸掛海報、旗幟、標語等。 

  十一、使用完畢後，請將羽毛碎片、廢棄球及場地清理乾淨。 

  十二、本館嚴禁私下進行羽球教學、訓練等相關活動。 

  十三、未經本室同意，不得擅自將場地轉租/借第三使用者 

  十四、借用人/單位如有違反本辦法者，本室得立即中止使用權利，借用人/

單位不得異議，並一年內不得再申請借用。 

  十五、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並公告之。 


